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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行 選 舉 有 關 活 動 的 安 全 指 引  

引 言  

1 .  本指引概括地為候選人及選舉活動籌辦人提供一些建

議，以便他們安全地進行選舉有關活動。  

選 舉 聚 會  

2 .  《公安條例》 (第 245 章 )及《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》

第 十 一 章 第 三 部 分 規 定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在 公 眾 地 方 舉 行 聚 會

必須知會警方，並訂明須遵從的程序。  

3 .  不論選舉聚會是否須要知會警方，為安全計，並盡量

減 少 出 席 聚 會 人 士 可 能 與 候 選 人 衝 突 及 ／ 或 騷 擾 候 選 人 的

情 況 ， 候 選 人 應 留 意 出 席 者 的 反 應 。 因 此 ， 應 考 慮 與 有 關

的管理處 (如有的話 )作出適當的安排，以便聚會順利舉行。

若 候 選 人 關 注 自 身 安 全 ， 應 考 慮 在 舉 行 聚 會 前 向 區 內 的 警

署尋求意見。  

選 舉 論 壇  

4 .  除須遵從《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十二章第三部分

的 條 文 外 ， 選 舉 論 壇 籌 辦 人 亦 應 意 識 到 有 可 能 發 生 騷 擾 候

選人的情況。  

5 .  若選舉論壇擬於私人處所內舉行，為確保整個活動有

秩 序 及 公 平 公 正 地 進 行 ， 不 會 出 現 任 何 尷 尬 的 情 況 ， 籌 辦

人 應 事 前 與 處 所 的 業 主 、 住 戶 、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、 大 廈 管 理

處 或 互 助 委 員 會 安 排 預 防 措 施 ， 確 保 所 有 參 加 者 安 全 及 論

壇 有 秩 序 地 進 行 。 如 有 必 要 ， 應 僱 用 保 安 員 在 論 壇 現 場 駐

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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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選 民 的 居 所 或 辦 公 地 方 進 行 競 選 活 動  

6 .  《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十章闡述在選民的居所或

辦公地方等進行競選活動的詳情。  

7 .  如有關的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決定准許候選人進行競

選 活 動 ， 亦 可 規 定 進 行 活 動 的 時 間 及 訂 定 其 他 條 件 。 這 些

條 件 有 助 減 少 出 席 聚 會 人 士 可 能 與 候 選 人 衝 突 及 騷 擾 候 選

人的情況。  

8 .  在計劃及進行競選活動時，候選人應留意租戶、住戶

及 業 主 的 感 受 ， 這 樣 做 可 確 保 競 選 活 動 在 安 全 及 有 秩 序 的

情況下進行。  

9 .  除必須取得擁有樓宇公用地方管制或管理權的業主或
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正 式 批 准 或 同 意 在 樓 宇 內 進 行 競 選 活 動 外 ，

亦建議候選人在競選活動開始時知會有關的管理處。  

一 般 建 議  

10 .  如對某方面的安全問題特別關注，應考慮在活動進行

前向區內的警署尋求意見。  

[2007 年 10 月修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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